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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之回复 

   中天运[2022]审字第 90251 号附 2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会计师”）近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上证公函【2022】0273 号《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后，针对《监

管工作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研究和分析，对监管工作函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落

实并进行书面回复说明。请贵所予以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所用的术语、名称、简称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二、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四舍

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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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年报显示，公司营业总收入 57.77亿元，同比下滑 18.37%。其中，建材板块实现

营业收入 30.56 亿元，同比下滑 28.08%，主要为水泥销售收入同比下滑 36.45%；建筑板块实

现营业收入 26.08亿元，同比增加 62.18%。关注到,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19.53 亿元，同比上

升 53.08%，公司称主要系本报告期建材板块赊销款增加及母公司应收工程款增加所致。另外，

公司预付款期末余额为 1.03 亿元。请公司：（1）结合建材板块主要客户、销售信用政策及

实际账期等情况的变化，主要建筑施工项目的新增及实际进展、结算情况等，说明营业收入

与应收账款变动趋势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对照会计准则核实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

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3）公司账龄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 2,520.67 万元，占比 24.54%，

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对于账龄

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补充说明未及时结算的原因，及预付对象、减值计提等相

关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结合建材板块主要客户、销售信用政策及实际账期等情况的变化，主要建筑施工项

目的新增及实际进展、结算情况等，说明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变动趋势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对照会计准则核实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021年度西藏天路营业收入 577,690.07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707,678.18万元，减少

129,988.11万元，减幅 18.37%。主要板块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同比变动见下表所示： 

2021年度西藏天路建材销售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产品销售收入确认需

满足以下条件：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客户且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已经收回货款或取

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商品

的法定所有权已转移。由于建筑板块客户能够控制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西藏天路采用投

入法确定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并确认相关收入。 

（一）建材板块 

单位：万元 

1、收入下降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 

2020年 2021年 同比变动 变动比例 2020年 2021年 同比变动 变动比例 

424,906.51  305,600.68  -119,305.83 -28.08% 88,465.99 120,042.29 31,576.30 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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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属于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和投资拉动型行业。随着拉萨、山南、昌都、日喀则等

地区新建水泥生产线投产，供给增加，西藏自治区重点项目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市场对建材

产品需求减少，加之区外水泥逐步进入，区内水泥市场供求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竞争逐步加

剧。2021年度西藏区内水泥市场受区域性影响，销售量及价格同时下降，导致水泥业务营业

收入下降。 

2、应收账款增加原因分析 

（1）2021 年度，由于受市场供给发生变化，西藏天路为增加建材产品销售和提高市场占

有率，销售信用政策由先前的先款后货为主， 逐步向先款后货和信用销售相结合方式转变。

主要针对央企、地方国企、关联企业和信誉良好的部分优质客户采用赊销模式。 

（2）西藏天路商品混凝土主要客户为央企和地方国企，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为保持市场

占有率，西藏天路 2021年度多数新签销售合同约定在项目浇筑完成甚至交竣工验收之后支付

商品混凝土款项，导致应收商品混凝土销售款增加。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建材板块同比增加前五大应收账款，如下： 

单位： 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备注 

1 西藏交投工贸有限公司 37.33 4,235.18 水泥销售款 

2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 
60.37 3,464.47 商混销售款 

3 拉萨砼欣源商贸有限公司 3,180.53 商混销售款 

4 拉萨市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252.50 商混销售款 

5 昌都市康吉建材有限公司 2,000.56 商混销售款 

合计 97.70 15,133.24 

3、主要子公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增减变动情况： 

（1）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3,456 万元，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350,163 万元减少 116,707

万元，减幅 33.33%，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 91,866.45 万元，较 2020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 64,257.32万元增加 27,609.13 万元，增幅 42.97%；2020 年度收回当年应

收账款 332,154.46 万元，未收回 57,883.08 万元，2021 年度收回当年应收账款 197,549.94

万元，未收回 57,893.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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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营业收入 21,769.91 万元，较 2020年度营业收入 50,516.55万元减少

28,746.64 万元，减幅 56.91%；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 5,593.50 万元，较 2020

年 12 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 7,802.50 万元减少 2,209.00 万元，减幅 28.31%。2020 年度应收

账款已收回 55,775.64 万元，未收回 1,308.06 万元；2021年度应收账款已收回 22,468.85 万

元，未收回 2,131.15万元。 

（二）建筑板块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 

2020年 2021年 同比变动 变动比例 2020年 2021年 同比变动 变动比例 

160,840.27  260,844.60 100,004.33 62.18% 55,863.33 97,264.65 41,401.32 74.11% 

2021年度由于新开工项目增加，西藏天路 2021年度建筑板块实现收入 260,844.60万元

较上年度 160.840.28万元增加 100,004.32 万元。2021 年度主要建筑施工项目的新增及实际

进展、结算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项目） 
2021 年度确认营业

收入 

2021 年度工程结算

金额 
履约进度% 

1 西昌市菜子山大道与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 PPP 项目 63,654.61 44,089.48 81.75 

2 
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森布日（二期）综合管廊及市

政道路项目 
28,872.85 27,935.26 72.33 

3 G318 线波密至鲁朗段建设工程项目 16,721.43 44.20 

4 西藏企业天地项目 16,274.55 13,255.68 38.57 

5 长九灰岩矿项目二期加工系统土建及安装项目 6,590.83 6,872.44 88.20 

合计 132,114.27 92,152.86 

项目具体情况 

西昌市菜子山大道与宁远大道西延线 PPP 项目，合同总金额 84,870.13 万元（含税）2021

年度按照履约进度确认营业收入 63,654.61 万元，业主结算金额为 44,089.48 万元，履约进

度为 81.75%，截止 20221年 12月 31 日应收账款 3,168.97 万元，营业收入与合同结算差异主

要系未办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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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森布日（二期）综合管廊及市政道路项目，合同总金额 43,499.19

万元（含税），2021年度按照履约进度确认营业收入 28,872.85 万元,业主合同结算金额

27,935.26 万元,履约进度为 72.33%。 

西藏自治区 G318 线波密至鲁朗段建设项目，合同总金额 41,235.35 万元（含税），2021

年度按照履约进度确认营业收入 16,721.43 万元,履约进度为 44.20%，营业收入与业主结算存

在较大差异原因为：主要系根据《预施工承包合同》合同协议书中第 3条合同总费用及说明

中约定：“过程中工程实体合格的工程量暂按百分比进行计量，路基和防护工程完成后支付

总价的 50%,桥涵工程完成后支付至总价的 60%,路面工程完成后支付至总价的 80%防护及排水

设施完成后支付至总价的 90%,交通安全设施和绿化工程等剩余工程全部完成后支付至总价的

97%,剩余 3%作为质量保证金，按相关规定执行”，因此在 2021 年度末本项目未发生计量支付，

实际预收工程款 1.23亿元。 

西藏企业天地项目，合同总金额 45,993.00 万元（含税），2021年度按照履约进度确营

业收入 16,274.55 万元,业主合同结算金额 13,255.68 万元,履约进度为 38.57%,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 3,908.69万元。 

2021年度，建筑板块实现营业收入增加，业主结算也相应增加，由于结算进度与业主付

款进度存在时间差，导致应收账款增加；以前年度项目 2021年度进行竣工结算或进度结算，

由于结算进度与付款进度存在时间差，形成应收账款增加。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同比增加前五大客户，如下： 

单位： 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21年 1月 1日 

2021 年度结算金额 2021 年度回款

金额 
2021年 12月 31日 

工程款 质保金等 

1 
昌都农村公路第十四

标段项目 
17,748.56  8,992.89   7,660.08 19,081.37  

2 

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

迁森布日安置区（二

期）建设工程房建项目 

 79,072.95   63,138.59  15,934.36  

3 
林芝天路企业交流中

心项目 
 16,561.38  1,800.00  5,000.00  11,561.38  

4 
石材精加工厂 EPC总承

包项目 
 9,133.16   4,541.85  4,591.31  

5 西藏企业天地项目  14,448.69   10,540.00  3,908.69  

合计 17,748.56 128,209.07 1,800.00 90,880.52 55,0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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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收账款情况 

昌都农村公路整体总承包项目第十四标段项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19,081.37 万元，主要系合同条款规定项目从开工至竣工验收期间支付工程总价款的 80%，其

余 20%在保修期内每年按 4%比例予以支付，5年保修期内支付完，目前仅收到业主工程结算（合

同约定未到支付条件）资金 46,768.25 万元，应收账款 19,081.37 万元与业主方单位办理结

算时扣除的工程款，未达到付款条件。 

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森布日安置区（二期）建设工程房建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 15,934.36 万元，合同内工作内容基本完成，鉴于项目未完成初步验收及项目审

计，待业主完成初步验收及项目审计后支付工程款。 

林芝天路企业交流中心项目，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 11,561.38 万元，主要系

合同内工作内容基本完成，鉴于项目正在进行第三方审计，项目最终审计结果经双方签字确

认后支付。 

石材精加工厂 EPC总承包项目,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 4,591.31万元，主要系

2021 年度末进行结算，2022年 4 月收到 2,500万元。 

西藏企业天地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 3,908.69 万元，系与业主方单位

依据结算节点付款。 

二、会计师主要核查程序： 

我们针对建筑板块收入确认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了解、评估并测试建造合同预计总收入、预计总成本、履约进度计算、合同成本归集

等与工程承包业务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 

   2、选取建造合同样本，检查预计总收入、预计总成本所依据的建造合同和成本预算资料，

评价管理层对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的估计依据是否充分； 

   3、对预计总成本、预计总收入或毛利率发生异常波动的大额项目实施询问、分析性复核

等相关程序，检查工程项目是否异常，并对异常执行进一步检查程序； 

   4、获取建造合同台账，执行重新计算程序，复核建造合同履约进度的准确性； 

   5、选取建造合同样本，对 2021 度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进行测试； 

   6、选取建造合同样本，对工程形象进度进行现场查看，与工程管理部门讨论确认工程完

工进度的合理性，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比较。 

7、对期末应收账款实施函证或替代程序，获取项目结算单，检查公司期后回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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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针对建材板块销售收入确认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评价收入

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对 2021 年度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发票、销售合同及出库单，评价相关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4）对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程序，包括：2021 年度各月度收入、成本、毛利波动分析，主

要产品本期收入、成本、毛利率与上期比较分析等分析程序； 

5）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

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6)结合应收账款函证或替代程序，并抽查收入确认的相关单据，检查已确认的收入的真

实性。 

我们针对应收账款的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访谈西藏天路管理层及财务人员，了解公司的信用政策，销售模式情况，复核信用政

策、销售模式是否发生变化。 

2）结合行业政策，分析收入变动的合理性。 

3）重新对应收账款增长情况按业务类型归集、分析，复核应收账款增长的合理性。 

4）获取公司期后回款情况，核查公司信用期内回款情况。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西藏天路 2021年度营业收入减少主要是由于水泥业务市场供给

增加同时市场需求减少所致；水泥业务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为增加产品销售和提高市场占有

率，对央企、地方国企、关联企业等优质客户采用赊销模式所致；商混业务应收账款增加主

要是商品销售后未达到收款条件导致；建筑板块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结算进度与付款进

度存在时间差所致，未发现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3）公司账龄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 2,520.67万元，占比 24.54%，请根据《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对于账龄超过 1年且金额重要

的预付款项，补充说明未及时结算的原因，及预付对象、减值计提等相关情况 

回复： 

一、公司回复： 

账龄超过 1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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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万元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四川地纳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0.00  

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432.62  

贵州省禾旭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174.25  

四川双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135.49  

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18.22  

合计 1,660.58 

形成的主要原因： 

1、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安康项目工程合同，出于控制原材料成本考

虑，预付 800 万元锁定原材料价格。因项目延期，该项目于 2021年度开展，截止 2021 年底

由于对材料数量、品质未核对一致，尚未正式办理结算，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根据相关资料合理的进行了暂估结算。2022年 3月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

四川地纳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办理正式结算，该笔款项未发生减值。 

2、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建的林芝粉磨站办公楼、包装及破碎技改工程，

由于未达到结算条件，形成预付账款 432.62万元，该笔款项未发生减值。 

3、贵州省禾旭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预付分包工程款 174.25 万元，由于未达到合同约

定的结算条件未办理结算，该笔款项未发生减值。 

4、四川双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承建的西藏高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线项目，由于未达到

结算条件形成预付账款 135.49万元，该笔款项未发生减值。 

5、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承建的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矿粉混掺项目，由

于未达到结算条件形成预付账款 118.22万元，该笔款项未发生减值。 

二、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我们针对预付账款的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对期末预付账款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进行比较，分析其波动原因； 

 2）对期末预付款进行分析，了解交易背景， 询问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3）对期末预付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4）核查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预付账款，核实期后是否已结算； 

 5）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对预付单位进行核查，以核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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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已查验供应商相关业务的合作协议、付款凭证，已对供应商期末金额进行函证。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1年以上重要预付账款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未结算原因合理，不

存在减值情形。 

问题 2.报告期内公司有息负债同比增长 32.6%至 50.44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同比增长

91.45%至 10.28 亿元，长期借款同比增长 24.53%至 18.15亿元，应付债券同比增长 141.45%

至 14.12 亿元。2021 年度财务费用为 1.44亿元，归母净利润 0.4亿元。同时，公司货币资

金 39.28 亿元，同比增加 58.19%，其中，因存单质押受限的货币资金 0.2 亿元。公司当期确

认财务收入 2,045.34 万元，而 2020 年确认财务收入 4,192.48 万元。请公司：（1）结合经

营安排及资金存放及使用计划、财务成本等，分析公司货币资金较充裕的情况下，维持大额

有息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日均货币资金余额、货币资金的存放情况等，核实公司

在期末货币资金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财务收入明显下滑的合理性；（3）说明存单质押的具体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用途、对象、利率等，说明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融资、资

金占用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西藏天路货币资金较充裕的情况下，维持大额有息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1）货币资金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血液”，适当存量的货币资金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扩大生产经营的基本保证，也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也是企业预防风险最重要的

手段和措施之一。随着公司建筑业务的扩大和经营模式的转变（从单一的传统施工向单一的

传统施工和投资带动施工转变），由于经营模式的改变，公司按照投资计划需要一些资金储

备，以此保证公司投资带动施工项目前期的资金投入。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经本所审计确认，西藏天路有息负债合计 503,995.50 万元,其

中：母公司有息负债合计 335,385.73 万元，西藏高争有息负债合计 102,749.12 万元，其他

公司有息负债 65,860.65 万元，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 万元 

有息负债项目构成 西藏天路 西藏高争 其他公司 小计 

1.短期借款 1,581.03 82,749.12 18,479.73  102,809.88 

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4,067.28 5,000.00 9,380.92 78,448.20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61,349.40 5,000.00 9,380.92  75,7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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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息负债项目构成 西藏天路 西藏高争 其他公司 小计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2,717.88  2,717.88 

3.长期借款 128,546.45 15,000.00 38,000.00  181,546.45 

4.应付债券 141,190.97  141,190.97 

 其中：可转换债券 61,190.97  61,190.97 

中期票据 30,000.00  30,000.00 

.    公司债 50,000.00  50,000.00 

合计 335,385.73 102,749.12 65,860.65 503,995.50 

由于西藏地区气候因素，西藏地区 11月起温度开始逐渐降低，对工程施工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冬季施工会增加施工成本，大多数项目在 11 月停工。四季度建材板块和建筑板块回收前

期应收账款，货币资金在 2021 年 12月 31日余额较大；次年一季度建材板块需要为生产储备

原材料、燃料等进行大规模的现金支出，建筑板块需要支付大量的工程款、农民工工资等。

西藏天路 2021 年末货币资金和带息负债双高属于时点性的。 

（2）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主要用途：用于原材料、维修机配件、燃料、动力

等采购以及满足所属子公司资金需求。 

（3）母公司贷款主要用途：用于母公司所属项目资金需求以及满足所属子公司资金需求。 

2、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主要银行存款情况 

单位： 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2020年 12月 31日余

额 
2021年 12月 31日余额 存款利息 日均存款余额 

1 
建设银行拉萨开发区

支行 
 2,154,514.21 695,669,879.18 

2 
中信银行拉萨江苏路

支行 
503,867,013.04 632,040,284.21  1,192,219.08 395,266,393.91 

3 
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市

城西支行 
84,801,437.36 813,891,964.71  3,392,021.88 253,017,295.55 

4 
中国民生银行拉萨分

行营业部 
59,193,852.47 170,033,854.55    350,720.32 116,404,096.06 

5 工商银行色拉路支行 13,005,982.95 27,431,904.44    916,324.66 99,780,210.22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含

亿元定期）拉萨分行营

业部 

155,630,061.82 235,769,023.22    255,955.07 86,565,251.14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昌都分行 
243,838,709.15 37,018,226.47    268,221.10 85,360,6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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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户银行 
2020年 12月 31日余

额 
2021年 12月 31日余额 存款利息 日均存款余额 

8 
中国农业银行城北支

行 
40,153,812.48 96,778,477.43  1,095,073.50 82,124,887.56 

9 
中国光大银行拉萨分

行 
76,578,681.64 82,078,659.79  1,197,004.26 74,320,675.53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昌都分行 
   220,304.58 73,434,800.00 

11 
中国民生银行拉萨分

行 
103,551,921.37 81,399,440.19  1,135,123.37 73,085,386.20 

12 
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 
48,501,698.55 59,616,743.13    442,324.36 66,360,233.58 

13 中信银行拉萨分行 84,662.28     85,062.28 65,438,492.21 

14 中信银行拉萨分行 9,384,513.83 123,188,137.39    537,467.99 56,735,368.17 

15 
中国银行昌都分行营

业部 
85,126,016.76 46,953,361.10    169,610.12 54,614,752.05 

16 建行拉萨城西支行 69,881.05     69,881.05 53,759,577.16 

17 
中国兴业银行西藏自

治区分行 
50,546,916.05 30,676,496.45    130,034.40 42,152,512.01 

18 中信银行拉萨分行 25,081,863.72 368,902.34     81,611.22 41,250,840.15 

19 
中国农业银行林芝厦

门广场支行 
50,691,060.81    119,156.07 40,638,778.52 

20 
中信银行拉萨江苏路

支行 
54,130,427.04 19,466,396.29    122,191.78 39,451,154.07 

合计 1,553,392,908.23 2,507,557,475.85 13,934,821.30 2,495,431,263.57 

注：年日均存款余额：把一年内每天的存款余额加在一起，然后除以 365得出的数。 

3、西藏天路在期末货币资金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财务收入明显下滑的合理性： 

（1）西藏天路将 10亿元于 2020 年 9月购买期限 1年期的保本型收益理财产品,由于购

买以上理财产品时存在时间差，且会计核算时将理财产品利息收入核算在“投资收益”会计

科目，故导致财务收入减少。。 

（2）公司资金存量大幅增加主要集中在 2021 年 4季度，2021年度虽资金存量大、但存

款结息时间短，故导致利息收入减少。 

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未存在大额资金存单质

押的情况。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将资金存入银行作为定期票据保证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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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单质押开具同等金额的银行承兑直接用于支付供应商款项，1年期利率 1.95%，2年期利率

3.00%。该公司在 2021 年 12月 31日共有三笔存单，涉及金额 2,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质押金额 1000万元，质押期间 2021.1.13-2023.1.13 

（2）质押金额 500 万元，质押期间 2021.5.27-2022.5.28 

（3）质押金额 500 万元，质押期间 2021.5.19-2022.5.28 

以上均通过大额存单质押方式开具电子银行承兑，属于全额保证金开具电子银行承兑，

均用于支付外部供应商，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融资、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资金管理制度、资金预算情况，分析公司 2021 年末

银行存款余额的合理性，了解公司申请银行借款的用途，核查银行借款的使用情况，核实公

司存贷双高的合理性； 

2、获取公司银行流水、并与银行日记账进行双向核对，对公司银行账户实施函证程序，

核查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函率和回函率均为 100%； 

3、对公司库存现金实施监盘程序，确认期末库存现金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4、对 2021年度期末公司货币资金结构进行分析，结合各期利息收入，分析其匹配性。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在银行存款较大的情形下仍大额借款的原因主要是西藏天路

日常资金支付需求、扩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以及日后投资需要，为保证按约定支付供应商货

款和扩大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降低公司的资金运转风险，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将可使用货

币资金保持在合理额度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投资需求，西藏天路在银行存款较大的情形下

仍大额借款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具有合理性。 

西藏天路货币资金具有真实性，货币资金规模与银行存款的利息相匹配。 

问题 3.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4.56 亿元，包括代收代付

款 3,472.10 万元和其他 4,986.22 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报告期内，

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多笔形成原因为“代收代垫”的资金往来，合计发生额共计

172.89 万元，期末余额为 342.33 万元，公司将其列支为其他应收款并认定属于经营性往来。

请公司：（1）结合具体构成、形成原因等说明公司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2）对照相关规定，自查公司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相关应收类款项是否属于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并说明具体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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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公司回复：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45,612.10万元，其中保证金 36,870.09

万元，代收代付款 3.472.10万元，其他款项 4,986.22 万元，备用金 283.69 万元，结合具体

构成公司梳理出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关联资

金往来

企业 

资金往来

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1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

额 

2021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往来性

质 

大股东

及其附

属企业 

西 藏 天 路

置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47 117.11 95.27 23.31 

代 收

代垫 

非 经 营

性往来 

林 芝 毛 纺

厂 有 限 公

司 

其他关联人 应收账款 4.50 4.50 
代 收

代垫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自 治

区 拉 萨 皮

革 有 限 责

任公司 

其他关联人 
其他应收

款 
0.06 0.06 

代 收

代垫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其他关联人 
其他应收

款 
30.13 30.13 

代 收

代付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建 工

建 材 集 团

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18.99 23.06 95.93 

代 收

代付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建 工

建 材 集 团

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6.32 6.32 

代 收

代付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建 工

建 材 集 团

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214.28 12.29 201.99 

代 收

代付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建 工

建 材 集 团

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4.76 4.55 10.21 

代 收

代付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 藏 天 路

地 产 发 展

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人 
其他应收

款 
600.00 600.00 

履 约

保 证

金 

经 营 性

往来 

西 藏 高 争

（藏建）投
其他关联人 

其他应收

款 
4,465.34 4,465.34 

履 约

保 证

经 营 性

往来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JONTEN CPAS 

- 14 - 

关联资

金往来

企业 

资金往来

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1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

额 

2021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往来性

质 

资 有 限 公

司 

金 

小计 934.74 4,638.22 165.30 5,407.66 

（一）形成原因情况如下： 

1、其他应收款——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期初余额 1.47万元，期末余额 23.31

万元，系因西藏建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西藏天路七名职工调动至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这七名员工工资薪金由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放，因工作关系发生变动，

七名员工“五险一金”暂由西藏天路代为缴纳后从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回，2021 年

度代缴五险一金 117.11 万元，已收回 95.27 万元。 

2、应收账款——林芝毛纺厂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4.50万元，系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因临时用电形成，该笔应收款已于 2022年 3月进行相关结算处理。 

3、其他应收款——西藏自治区拉萨皮革有限责任公司，期末余额 0.06万元，系西藏高

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自治区拉萨皮革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西藏高争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按照合同已付款，西藏自治区拉萨皮革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合同开票产生开票差异。 

4、其他应收款——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0.00 万元，系因西藏建材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重组，西藏天路及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各一名共两名员工调动至西藏建材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这两名员工工资薪金由西藏建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发放，因工作关系发

生变动，两名员工“五险一金”暂由西藏天路及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代为缴纳后从西藏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收回， 2021年度代缴五险一金 30.13 万元，已收回 30.13 万元。 

5、其他应收款——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95.93万元，期初余额 118.99

万元。系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为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西藏高争集团有限公

司垫付的职工以前年度五险一金，此金额系 2021 年 7月 2日股权划转至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前产生。 

6、其他应收款——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6.32万元，控股子公司重庆

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名职工调动至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员工工资

薪金由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发放，因工作关系发生变动，员工“五险一金”由重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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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代为缴纳后从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收回，2021年度代缴

五险一金 6.32 万元。 

7、其他应收款——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201.99万元，期初余额 214.28

万元。系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为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西藏高

争集团有限公司垫付的以前年度办公楼电费及保险等款项，此金额系 2021 年 7月 2日股权划

转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前产生。 

8、其他应收款——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10.21 万元，系因西藏建工建

材集团有限公重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一名职工调动至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这名员工工资薪金由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发放，因工作关系发生变动，“五险一金”

暂由西藏天路代为缴纳后从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收回， 2021 年度代缴五险一金 14.76

万元，已收回 4.55 万元。 

9、其他应收款——西藏天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期初余额 600.00万元，期末余额 600.00

万元，西藏天路与西藏天路置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西藏天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棚户区改造施工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向西藏天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 

600 .00 万元，该项目因业主方原因尚未开工。因公司开具发票涉及的税负承担事项未达成一

致，目前正在协商中。西藏天路将再次发函请求西藏天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协调解决。 

10、其他应收款——西藏高争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西藏藏建投资有限公司”），

期末余额 4,465.34 万元，2021年公司承建西藏企业天地建设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向西藏藏

建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4,465.34 万元，该项目尚处于施工期，待项目交竣工后退

还履约保证金。 

（二）西藏天路对照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自查，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西藏天路对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相关应收类款项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合计 44.40万元（其中 2021 年 7

月 2 日西藏天路股权划转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后，期初余额 1.47万元，实际产生的应

收的代垫款项累计发生额 172.88 万元，已收回 129.95 万元，期末余额 44.40万元；2021 年

7月 2日西藏天路股权划转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前应收西藏建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代垫

款项余额为 297.93万元）。此外，西藏天路应付未付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789.67 万

元以前年度分配的股利。经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协商以相抵方式解决。 

二、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关联方交易相关内控制度，评价控制的设计并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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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阅相关会议纪要和董事会决议，获取并复核公司关联方名单； 

 3、查阅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和银行流水，针对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询问

资金往来的原因、背景；核查资金往来是否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并金额可

匹配；获取并复核公司 2021年度的往来款项发生额和期末余额清单，针对其中大额项目核查

具体的来源； 

 4、获取并核查关联方占用资金收回的银行回单等相关单据； 

 5、核查 2021 年度资金往来金额和 2021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金额、期末应收应

付金额是否一致； 

 6、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是否存

在未能及时发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情形。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西藏天路股权划转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后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代收代付款余额为 44.40万元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外（2021

年 7 月 2日西藏天路股权划转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前应收西藏建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代垫款项余额为 297.93 万元），“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列示的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相关应收类款项不属于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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